
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

柳工信通〔2017〕63 号

关于组织开展厂房租赁补贴预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工业园区：

《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柳州市工业园区厂房租

赁补贴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柳政办〔2017〕4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已正式印发。现就组织开展工业园区厂房租赁补贴预申报

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要求

根据《办法》的规定，符合厂房租赁补贴申报条件的企业必

须在正式申报的前一年度（签订租赁合同并交付第一笔租金后），

填写申请表向所在地园区管委会及市工信委提出申请报备并接

受监督。例：申报 2017 年度厂房租赁补贴的企业必须在 2017 年

12 月 31 日前，填制申请表向所在地园区管委会和市工信委提出

预申报，并接受日常监督；在次年正式申报文件下达后，企业补

充提交其它有关材料，正式申报 2017 年度租金的补贴资金; 以



此类推。

二、预申报对象

厂房租赁补贴预申报的对象是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六个基本

条件的工业厂房承租企业。

三、预申报材料

预申报的企业需提供以下材料一式三份，复印件需加盖公

章，有关材料原件备验：

（一）《柳州市企业租赁工业厂房财政补贴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承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
（三）新建工业项目核准或备案的批复文件

四、预申报流程

（一）企业申报。预申报企业准备相关材料，向所在地园区

管委会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园区审查。园区管委会在接到企业申请后，对材料的

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查；材料初审通过后，由管委会报送至市园区

工作办公室（设在市工信委）。

（三）市级复审。市工信委对上报材料进行复审；复审通过

后并接受不定期抽查的企业，具备次年正式申报厂房租赁补贴的



资格。

（四）日常监督。园区管委会和市工信委对审核通过的预申

报企业进行日常监督检查。

五、其它要求

1.高度重视。组织开展预申报工作，是落实《办法》的关键

步骤，也是推进我市工业招商工作的重要抓手。各园区要提高认

识，统一思想，切实做好企业预申报的各项工作，积极推进预申

报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。

2.科学把关。各园区在对预申报企业进行资格审查时，要着

重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，即预申报企业必须是在 2017 年 1 月 1

日以后登记注册，同时该企业新投资的工业项目在次年的正式申

报前要具备竣工投产的可能性。

3.常态管理。各园区在每月 10 日前将上个月审查通过的预

申报材料报送至市工信委园区科，纸质版一式两份，电子版发送

至园区科邮箱。

4.各园区要认真做好《办法》的宣传和解答工作，在政策实

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，请及时与我委园区科联系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马勇，0772-2812825。



地址：文昌综合楼四楼 429 室

邮箱：yqk2812825@163.com

附件：1.柳政办〔2017〕45 号

2.表 1—2

2017 年 4 月 25 日

政府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5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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